
主導漢民族傳統建築文化的思想內涵，除

了「三界觀念」、「風水生氣」、「倫理位序」、

「陰陽五行」等較為抽象的空間觀念之外，傳統

文化中的藝術背景是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影響因

素。臺灣傳統廟宇建築是傳統漢民族建築文化

中的一支，傳統漢民族的建築在幾千年的發展

之下也成為一門精緻的藝術，故臺灣傳統廟宇

建築自然也可從此一藝術的角度來認識；因

此，除了空間觀念之外，我們也可以從各種建

築語法方面來探討臺灣傳統寺廟的空間藝術。

王鎮華曾指出傳統中國建築有六個特質

（王鎮華1984:161-170）：一、由認識法的不

同，所產生空間性質的不同--中國建築的空間

較具混合性而非分析性。西方建築注重每個獨

立空間使用「功能」之不同，故具有分析性，

傳統中國建築則不強調每一空間的特定功能，

而使空間之運用具有相當大的彈性，可適應各

種用途。二、傳統中國式建築對大小的看法與

西方不同；西方建築在相對於其他自然景觀

時，往往強調建築物本身體量上的巨大，但傳

統中國式建築則強調與自然之間的協調關係，

運用借景的手法，使建築組群顯出充實的視覺

效果，而不強調建築體本身之偉大。三、傳統

中國式建築很重視「通塞」的問題；西方式建

築十分強調建築物一定的「動線」，但傳統中國

式建築的動線則是講究通暢且自由的，動線雖

然較為混亂，但人在空間中的行為卻較為多元

性。四、傳統中國式建築講究「正偏」；這種

正篇觀念即是傳統倫理觀影響下的產物，建築

群中主次分明且強調主要建築體的形體與方

位，但西方式建築則沒有明顯的正偏關係。

五、傳統中國式建築講究「內外」的層次；建

築群中外庭與內院在空間的私密性上有所不

同，但這種私密性又偏向禮法觀念性的，不似

西方建築以實際建築材料的多寡來決定私密

性。六、傳統中國式建築風格平和含蓄；在設

計態度上建築群較注重格局，喜歡以層層環抱

的方式來處理，並不突出單體建築之特色，並

盡量融入自然環境之中，而使得建築風格顯出

含蓄而平和，西方式建築在造型上則注重單獨

建築體本身造型的表現，有時甚至犧牲客觀機

能也在所不惜。

這些傳統中國式建築的特質，在歷代營造

匠師運用各種建築技術不斷的加以闡揚、發揮

之下，也使傳統漢民族的建築在除了營造技藝

與裝飾藝術之外，表現出十分精緻的建築空間

藝術。隨了閩粵漢人移民的腳步，台灣傳統寺

廟建築繼承了傳統中國漢文化的建築觀念，因

此，傳統中國式建築的特質及其表現出的空間

藝術空間藝術，也呈現在臺灣一些較具規模的

傳統廟宇建築空間之上。

傳統寺廟建築的平面類型

首先就建築的類型來說，林會承認為本省

漢族之傳統建築主要形式有街屋、殿堂、合院

三種（林會承1987:21）；而李乾朗則先在其

《臺灣建築史》中將台灣傳統廟宇建築之平面類

型區分為：單座式、兩殿式、三殿式與四殿式

四種（李乾朗1979:239-241），隨後又在《臺灣

的寺廟》一書中，以單殿為「原型」基礎區分

為：三合院平面型、四合院平面型、大殿獨立

平面型、合院並連平面型等四種（李乾朗

1986:26-27）。台灣傳統廟宇也幾乎完全由上述

這幾種建築形式平面類型所交互構成。惟台灣

傳統民間信仰廟宇建築不同於一般民宅的是，

除了林會承以上所列的三種形式之外，單座式

（亦即單一進身）的建築體亦十分常見，因此在

探討傳統廟宇建築形式時亦應並列成為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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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單座式廟宇頂多在殿前加座「拜亭」（軒）

而成為類似二進形式之外，其餘三種建築形

式，在規模上（平面類型）都可以有兩進（殿）

式、三進（殿）式、甚至是四進（殿）式的分

別。

這些大小規模不同的廟宇建築格局之間，

在民間一般的認知中也有等級上的差異，概略

來說，以殿堂式格局為最高的等級，其次為合

院式、街屋式、一條龍式、單座式等；就另一

方面而言，由於傳統建築也十分講究建築組群

的縱身「進」數，愈多進的廟宇其等級也愈

高；然而早期臺灣許多大規模廟宇的格局之

中，除了少數如鹿港龍山寺之外，多仍保持組

合式合院建築的格局1，而不作如孔廟一般正殿

獨立的殿堂式。

此外，臺灣就廟宇的數量上而言，雖然單

座式（一進式）的廟宇佔了大多數比例，但凡

談及格局時幾乎皆以具有多殿組群型態的廟宇

為主，而這類規模較大的廟宇，其主要形式也

幾乎都傳承自傳統漢民族建築中的合院建築傳

統，而所謂殿堂式格局其基本精神也同樣來自

於這種合院建築傳統，故王鎮華認為，合院格

局建築是傳統建築的主題，是各類傳統建築的

共同基礎（王鎮華1984:102），並指出其主要特

點（同上引:112-113）：一、建築物以三合或

四合排列，中圍一院。二、建築主面朝院，以

院解決通風、排水、交通等需要。三、以牆、

廊連繫或圍繞建築，成一合院。合院對外封

閉，大門盡量朝南，北面較少開口。四、一個

合院規模不足，如須擴大，以重重落院相套，

向縱深與橫面開展。如此一來，縱深形成一進

一院交互的關係，橫向也形成一順一跨院的關

係。有時兩組縱深合院，中間形成具有服務動

線、捷徑與防火功能的備弄。五、交通系統，

主要隨著屋簷做格子狀分布，不下雨時自然可

走庭院。南方有時屋內靠近庭院一邊，也形成

一屋內交通系統。六、在合院群中，縱向有明

顯軸線意味，橫向則左右大體勻稱。主要建築

物，如廳、堂、長輩住房等，排列中心主軸線

上，附屬房屋則居次軸。軸線上的前段，一般

以「前公後私」、「前上後下」為原則，把對外

的房間與下房放在前頭。七、在思想呈現方

面，除了「主次分明，秩序井然」的位序外，

自然是居於核心地位的堂的設置最為獨特了。

八、機能方面，合院建築有高度的適應性，它

的庭院尤其具有無數功能。九、空間方面，合

院空間的變化很大，由內到外有上下臺基的起

伏、左右迴廊的迴還、一實一虛的收放等，還

有種種空間處理的手法。整個來說，中國住宅

向群的組合發展，不向獨棟的集合體發展；向

水平的縱橫發展，不向高度發展；向「空間」

無盡的「體驗的變化」發展，不向「形體」偏

重「視覺的變化」發展（它只透徹的發展一種

形體，以組合變化）。換句話說，它重視建築與

自然有秩序的「均衡交錯」關係，不重視建築

本身的龐大複雜；它重視空間多元的行為活

動，甚於體形單一的視覺意義與創造。

合院建築的主、次分明、秩序井然，即充

分反應了中國家庭制度特有的空間意象；準確

的說，中國建築有明顯的「軸線」，講究「正偏」

與「內外」的層次，亦即有明顯的空間序位。

合院的建築群，基本上按水平及垂直排列，水

平橫向的房子稱「進」（或「橫」；台灣稱

「落」），垂直豎列的房子稱「順」（或「路」；

北方稱「廂房」，台灣稱「護龍」）。「軸線」則

是一空間的名詞，可由道路、建築物、庭院、

廣場、自然地形等組成；合院建築即由一進一

院的系列，從配置關係上形成軸線（同上

引:92）。合院式的傳統廟宇建築也由於採取相

似的觀念配置，故也成為台灣傳統廟宇建築中

最早、也是最常見的建築形式。以鹿港地區為

例，地藏王廟、文祠、武廟、金門館等即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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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成「口」字形的四合院式建築。惟鹿港地

區早期因限於街鎮空間因素，少見格局在「日」

字形以上規模的合院建築，縱使有，也因為清

代晚期以後的廟宇建築趨勢，而將之改建為

「殿堂式」建築，如天后宮；而這也是清中葉以

後新建或重建的台灣民間信仰廟宇建築上的普

遍存在現象，如艋舺龍山寺與三峽長福巖（清

水祖師廟）的改建即是最佳的例子。

由建築語法原則來看寺廟建築的空間藝術

傳統建築的空間藝術，主要是由建築實體

與建築空間等建築元素彼此之間的組合搭配所

產生的，建築學者將這些建築元素的搭配稱為

「建築語法」，用以說明建築的空間形式，而建

築空間的藝術風貌也可從這些建築語法之中傳

達出來。傳統漢人建築，源於漢民族具有悠久

的文化歷史以及優秀的美學思想傳統，並善用

以木構為主的建築素材與建築手法，故早為中

外專家學者所讚揚。而近代在西方式現代建築

形式大量被使用於建築物之後，傳統建築更是

成為一種值得珍視的文化瑰寶，尤其是在近代

民宅多已捨棄傳統建築式樣的其情形之下，空

間建築語法與結構、裝修等仍多遵循傳統形式

的廟宇建築更是成為一種民間藝術集中的殿堂

所在。

關於傳統建築的空間營造原則，建築學者

孫全文、王銘鴻則分別根據以中國傳統思想中

的「易」、「道」、「禮」為基礎，所發展出的

七項建築的「語法原則」--連續性、簇群、二

元並存、層次、對比、因、借、主軸等，用以

說明傳統建築的空間觀念（易－連續性、簇

群、二元並存，道－層次、對比、因、借，禮

－主軸；詳見孫全文、王銘鴻1987:15-39）。這

些空間觀念其實都可溯源於傳統漢民族文化思

想之上，而空間藝術也由這些建築語法所呈現

出來。若以傳統建築學者所提出的上述這些建

築語法原則為基礎，以之分析臺灣傳統廟宇的

空間藝術，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六項較為明顯

的空間藝術：中軸線、簇群性、連續性、二元

並存、對比性等。由於上述這些建築語法通常

多使用於由兩座以上建築單體所組成的建築群

空間，故下文所要描述的臺灣傳統廟宇也都以

具有「合院」形式的群體類型建築為主來加以

說明，來探討台灣傳統廟宇在建築空間組織上

所表現出的空間藝術。

☉中軸線的空間藝術

在孫、王所舉列的傳統建築空間的語法原

則中，「主軸」原則是基於「禮」所發展出

的。所謂禮制就是分別尊卑關係並給予差序對

待的制度，傳統建築為了符合這些禮制、差序

關係的要求，空間亦被賦予尊卑差序的觀念

（同上引:35）；這種由差序的空間觀念所發展

出的主軸原則，等同於關華山所提出的「倫理

位序」之傳統空間觀念2。

合院建築的主、次分明、秩序井然，即充

分反應了中國家庭制度特有的空間意象；準確

的說，中國建築有明顯的「軸線」，講究「正偏」

與「內外」的層次，亦即有明顯的空間序位。

合院的建築群，基本上按水平及垂直排列，水

平橫向的房子稱「進」（或「橫」；台灣稱

「落」），垂直豎列的房子稱「順」（或「路」；

北方稱「廂房」，台灣稱「護龍」）。「軸線」則

是一空間的名詞，可由道路、建築物、庭院、

廣場、自然地形等組成；合院建築即由一進一

院的系列，從配置關係上形成軸線（王鎮華

1984:92）。合院式的傳統廟宇建築也由於採取

相似的觀念配置，故也成為台灣傳統廟宇建築

中最早、也是最常見的建築形式。

☉簇群性的空間藝術

傳統漢民族的建築主要是以土木為建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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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而土木素材雖具有極高的可塑性，卻不

適宜用來建造體積較為龐大的建築物單體，因

此傳統建築很少以建築單體的龐大性來呈現出

規模巨大的空間藝術，而是以建築單體之間的

組合形成的組群來表現，即所謂建築的簇群

性；透過這種簇群性，使得在平面格局上以建

築單體「數」的聚集而形成建築群；這種簇群

性組合也在與中軸性、連續性空間原則相結合

之下，所有在簇群的空間形成一種連續不斷的

空間藝術。

簇群性語法原則的運用，可以說是「平面

序 列 」 的 空 間 組 織 （ 孫 全 文 、 王 銘 鴻

1987:56），這種平面序列的發展在傳統漢民族

建築典型的合院建築中，乃是以中軸線為基

準，以一院一進為原則由中心向前後、左右為

主要方向來發展；在北京的紫禁城中，由主軸

線上的前三殿與後三殿，以及左右橫向成對稱

分佈的各建築群等之間所形成的平面序列，即

是最佳的例子。在臺灣漢人傳統建築方面，不

論是民宅或寺廟建築，只要有一定格局規模

者，在平面序列方面也都朝這種簇群性來發

展，最為明顯的是大型的民宅建築，在主軸線

上的廳堂建築固定之後，若居住空間不夠時便

往兩側的護龍向橫的軸線來發展，有時更以合

併各獨立院落而成為一個組群的方式來發展，

如板橋林家新大厝。臺灣的廟宇建築亦以這種

簇群性來發展其平面格局，但廟宇組群多以在

主軸線朝縱身發展為主，如台北保安宮、鹿港

龍山寺、台南開元寺等；只有少部份以左右院

落合併的方式朝橫向發展，如台南三山國王

廟、北港朝天宮。

☉層次性的空間藝術

以合院為主的傳統建築，其層次性原則表

現在建築群中各建築空間的主次、正偏、內外

以及建築組群的簇群大小等分別，這些分別即

由建築空間的每一建築單體、院牆與庭院所構

成。傳統合院建築的空間格局是配合著主軸以

規則的序列呈現，而之所以形成層次性的空

間，除了為達到所謂「重門若掩」的境界外，

最主要的還是在於滿足禮制性、私密性等需求

（同上引:51）。其層次組織的型態先是以格局上

的主從、正偏、內外的層次來分辨，其次就是

從建築本身的格局規模來分辨，從屋內的

「間」、到「房」、「院」、「府」等，呈現出逐

漸擴大的層次。

傳統漢民族的建築不管是任何類型都十分

講究內外等層次的分辨，在一般住宅來說，它

主要是基於安全性（防禦）、領域性（私密

性）、社會性（家族、禮制）的考量；在廟宇建

築性來說，則除了社會性（神祇的主從、神格

高低）之外，更是基於宗教性（儀式性）的神

聖需求之考量——愈是居於建築組群中心地點

的空間，其神聖性愈高也愈重要，因此也有了

空間上的內外、主從、正偏等層次性的差別，

而即便是在單一的殿堂之內，也有明間、次

間、稍間等，所產生空間的主從差異，也形成

了一種空間的層次藝術。其次，在建築規模上

來說，從單一建築體中由柱子之間所構成的

「間」，擴大成一座獨立的殿，在由三四座殿組

成了「院」，最後到由數個院所組成一座完整的

廟宇組群（宮、寺、觀等），形成一組空間上由

小到大的層次性，亦使得整體空間呈現一種視

覺上獨特的藝術感受。在臺灣傳統廟宇一些格

局較大的廟宇中，由山門進入前院、在由前院

經前殿進入中庭、最後才到後院、後殿，呈現

出內外之別；另外也由建築組群中各建築的主

從——正殿、前後殿、翼偏殿、廂廡等差異，

也產生了空間的層次性，如鹿港龍山寺的空間

即是最好的例子。

☉連續性的空間藝術

在「連續性」語法原則方面，傳統中國建

築十分講究空間的流動性，尤其是不僅僅注意

室內室外的流動空間而已，並且運用「連續性」

的原則串連整個群體的空間組織。傳統建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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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藝術要求；並不只是希望構成一種靜止的

畫面，而是一系列運動的境界，給予人在建築

移動中一連串的空間感受，這種層次間的關係

是連續的而不是中斷的，由室內到室外的空間

流動，到另一個室內室外的互動⋯⋯而至全體

的結合，及整體的連續性流動空間（同上

引:17）。而王鎮華也指出，中國傳統建築重視

客觀的「整體性」或「連續性」（王鎮華

1984:162），因此很重視「通塞」的問題，這種

通塞的要求表現在建築物本身以及建築與其環

境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建築物本身的「動線」

上（同上引:165）。

這種連續性的空間動線在一些格局較大的

台灣傳統廟宇中，亦充分的被運用在空間組織

之上，如鹿港龍山寺院落與院落之間的分隔與

連續即是最佳的例子。尤其是當我們站在龍山

寺前殿五門兩側拱門之前往後望去時，從五門

的拱門經中間正殿旁的八卦門到後殿旁的月

門，三個開放式的門洞之間形成一通暢的動

線，但卻因為各門形狀的不同而予人視線的優

美變化感覺；我們從三川殿旁敞開的拱門前可

望至第一層次的院落（主殿前庭院），再透過主

殿旁的八角形洞門又可望至另一個層次的院落

（主殿與後殿間庭院）而這個院落又以圓形的洞

門連續更深一層的院落，如此隔而不斷的連為

一體，便是中國傳統建築空間最迷人而引人入

勝之處（孫全文、王銘鴻1987:17），從鹿港龍

山寺的佈局，我們可以深刻體會到這種「連續

性」語法原則所產生的空間藝術特色。

☉二元並存性的空間藝術

其次在「二元並存」語法原則方面，所謂

「二元」即指「易理」中的陰陽二元而言，所謂

「一陰一陽為之道」，即易道是由陰陽變化和合

以起的，如日月變化、男女交合等。傳統建築

充分發揮了這陰陽消長而相互共存的哲學，形

成了「二元並存」的空間語法原則，這二元並

存語法原則所呈現的特色表現於兩方面：一是

實體（建築物）與虛體，缺一不可的絕對並

存；二是形成另一種介於室內、室外又兼具有

此兩種空間個性的「中介空間」，中介空間的機

能相對並存（同上引:22）。

王鎮華指出陰陽兩元的思想，表現在傳統

建築之上的例子如：一、在配置上的規矩住宅

與自由園林；二、空間上，建築對實的房間與

虛的庭院給予同樣的正視與交融，所謂交融，

即室內極有連通室外的感覺，室外庭院也有無

頂室內的感覺；三、造形上，屋頂順力內凹，

臺基與柱礎鼎力外凸，屋頂、柱牆、臺基等三

部份雖各有實際功能，但造形處理上，不像西

方古典建築極力想將三部份合為一體，而是將

三部份各自發揮，成一強烈變化的造形；四、

線條上喜歡直中帶曲、剛中帶柔，如屋頂與梭

柱的曲線，都是有平有直，小部份或小比例則

處理成曲線；五、機能上，兼顧確定機能的空

間與不確定機能的空間（王鎮華1984:98-99）。

除了反映出空間藝術的審美之外，陰陽的

思想也充分的表現在建築的特色上。如：在造

型上，屋頂順力內凹，臺基與柱礎鼎力外凸，

屋頂、柱牆、臺基等三部份，雖各有實際功

能，但在造型處理上，不像西方古典建築極力

想將三部份合為一體，而是將三部份各自發

揮，成一變化強烈的造型；而在建築的線條上

喜歡直中帶曲、剛中帶柔，如屋頂與梭柱的曲

線，都是有平有直，小部份或小比例則處理成

曲線；在機能上，則兼顧機能明確的空間與機

能不明確的空間（同上引:98-99），而這種機能

不明確的空間，其實就是孫、王所謂的「中介

空間」。中界空間的機能在於物內外與物內之

間，提供一個聯繫、過渡、緩衝、轉入的空

間，傳統建築的中介空間即為廊道、簷廊、門

屋等空間（孫全文、王銘鴻1987:22），呈現在

台灣民間信仰廟宇之中則是拜亭（軒）、過水、

迴廊等，在建築群中，各建築體（殿）之間都

靠這些「中介空間」來聯繫；而實體（建築物）

與虛體（庭院）之間加入了這些中界空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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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空間互相交織，整個空間表現出豐富變化

的、多方向性的、流動而混為一體的等等多樣

而迷人的特性。在鹿港龍山寺建築空間中，如

正殿拜亭、戲亭、三川殿步口廊等，我們也能

明顯的感受到這種由中介空間所反映出的「二

元並存」語法原則，及其表現出的空間藝術。

☉對比性的空間藝術

對比的原則並不單獨負起組織空間的責

任，而是配合其他原則如主軸、簇群、層次所

組成之空間結構，給予相對空間上的變化（同

上引:65）。在「對比」的語法原則方面，透過

不同尺度空間的對比，寓大于小、小中求大而

達到了空間無限的感覺；尤其當與層次的語法

原則相互運用，由一經壓縮過後的小空間，經

界定點（如牆、門等）轉入另一層次空間突然

予以放大，往往可得一刺激之經驗（同上

引:32）。這種對比原則主要運用在空間之尺度

大小、形狀、明暗等情形對比之上。再者傳統

建築在組群的配合上，不重獨棟的造型變化，

而偏重群的組合變化，講究整組建築群體的藝

術處理，如大小、高低、長短、明暗等，節奏

甚為生動悅目。而所謂長短，如長廊配短屋，

所謂明暗，如廊後陰暗的室內配明亮的大堂

（王鎮華1984:119）。

以臺灣大格局的廟宇來看，這種大小對比

的空間經驗是十分明顯的，如正殿與其他各殿

上呈現出的尺度上大小的對比，明亮的庭院與

幽暗的內殿所形成明案的對比，圓形或半圓形

水池與方形建築物之間所形成的形狀對比等

等。以鹿港龍山寺的建築組群為例，當我們穿

越在鹿港龍山寺個門與院落之間時，不難體會

出這種傳統廟宇建築對比式的空間之美。

早期限於經濟條件之不足，台灣傳統寺廟

建築除了少數香火較盛的廟宇能有較大規模之

建築組群之外，相較於中國大陸地區的寺廟而

言，一般在建築規模上都顯得較為侷促。但源

於傳統漢文化中建築空間觀念的影響，除了單

進式廟宇之外，許多廟宇仍企圖運用有限的空

間，來表現傳統建築格局組群上的特質。這種

作法雖然往往使得建築空間較為不易顯出建築

格局上的特色，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台灣

傳統寺廟建築仍儘量注重格局上的中軸線對

稱、正偏、內外等區別，以及動線上的通暢；

即便是因為快速都市化而造成建地不足，使得

重建之廟宇往往朝高度上發展，成為樓宇式的

廟宇，但仍盡量在建築上表現傳統的建築平面

組群特色，空間之運用仍可表現傳統建築的空

間藝術。

（本文作者係民俗藝術研究者、私立大葉大學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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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的土地廟建築以單殿式居多，或在前方加一座拜

殿成為類似二進式建築（三義福德祠）。

3.二進再加上左右護龍的二殿式建築組群，是台灣早期

最常見的廟宇格局（淡水鄞山寺）。

4.三進式廟宇常因建地有限而使三進之間相連，但相連

的山牆也呈現出優美的天際線（安平妙壽宮）。

5.鹿港龍山寺為台灣早期大廟之代表，其格局為四進

式，第一進為山門。

1.鹿港寺廟的四個主要建築格局類型。



44

6.為了凸顯祀典廟宇的地位，台灣的孔廟建築格局多採

大殿獨立的「殿堂式」佈局（台南孔廟）。

7.台灣近代四合院式廟宇多有改建成殿堂式的情形，但

往往使得中庭顯得狹小，三峽清水巖為其中之代表。

8.台南南鯤鯓代天府第一進為亭軒式建築，規模宏大，

在台灣十分少見。

9.台灣寺廟常因縱深不足，而使得前殿與正殿緊緊相連

（彰化花壇文德宮）。

10.近代重建之廟宇雖然採取新的鋼筋水泥建築結構，但

仍謹守中軸線對稱的格局（北門三寮灣東隆宮）。

11.縱深三進加上正面三殿並列的合院並連式廟宇建築，

在台灣較為少見（台南三山國王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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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近代廟宇常將後殿改建成高聳的樓宇，使得在俯瞰時

呈現出更為明顯的群簇性（東港東隆宮）。

15.四合院建築廟宇以前後進殿堂與兩側護龍（迴廊）圍

成院埕，使院子其具有一定程度的私密性（台南祀典武

廟）。

17.台灣寺廟建築在造形上，以屋頂、柱牆、臺基三部分

的組合，以及屋頂柱子的曲線等變化，來凸顯建築的陰

陽思想（彰化孔廟大成殿）。

13.台南三山國王廟並連的三院落間

以瓶形門洞相隔，突出了視覺上的

空間藝術感受。

14.台南南鯤鯓代天府以八角形門洞

與兩側護龍相隔，空間視覺意象鮮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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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台灣寺廟常以拜亭作為院子（虛）與殿堂（實）之間

的中界空間（台南普濟殿）。

16.三進兩院落以上格局的廟宇，以

院門門洞的變化呈現出隔而不斷的

連續性空間藝術（鹿港龍山寺）。

19.彰化孔廟前殿旁以圓形門洞區隔

前埕與大埕，予人以空間經過壓縮

後又放大的強烈視覺感受。

20.台南祀典武廟正殿高聳，與前、

後殿相較而言顯現出高低的對比。


